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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节能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节能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科技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天津大学、

中铝环保生态技术(湖南)有限公司、桂润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古叙科技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标准联合咨询中心股份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杜林峰、王月玲、裴福云、傅平丰、沈彦、马德刚、刘庆岭、罗程、贾永锋、涂方祥、
陈伟元、吴胜春、王少锋、张余亮、王密、王晓飞、邓威、薛天利、殷郊、张晓峰、卢成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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砒霜冶炼砷及伴生重金属污染地块

风险管控与修复集成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砒霜冶炼砷及伴生重金属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修复集成技术需要遵循的技术要求和

达到的标准。
本文件适用于废弃和已关闭砒霜冶炼区及渣库等因砒霜冶炼造成的地块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重

金属污染的风险管控与修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18598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30760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技术规范

GB/T31962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HJ25.4 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HJ25.5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
HJ25.6 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

HJ1090 砷渣稳定化处置工程技术规范

HJ2015 水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砷及伴生重金属污染 arsenicanditsassociatedheavymetalpollution
砒霜冶炼过程产生的含砷废渣、土壤污染、地表水污染及地下水污染,这些污染中有时还伴生有超

标的铅、镉、铜、锌等重金属元素。
3.2

风险管控 riskcontrol
实施工程控制或监测监控措施阻止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中污染物扩散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或阻

断污染物暴露途径以确保暴露人群的健康风险可接受,以及实施制度控制措施限制土地使用功能和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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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敏感受体接触污染介质,避免对未来受体造成危害的行为。
3.3

生态修复 ecologicalremediation
以生态学为指导,生物修复为基础,结合各种物理修复、化学修复以及工程技术措施,通过优化组

合,保护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生态功能,同时达到最佳的污染治理效果和最低耗费的一种综合的修

复污染环境的方法。
3.4

修复集成技术 integratedremediationtechnology
按照一定的技术原理或功能目的,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单项污染修复技术通过有机重组而获得的

对污染地块具有整体修复功能的新技术的方法。
注:集成修复技术可以实现单个技术实现不了的技术目的。

3.5
多级复合淋洗技术 multi-stagecompositeleachingtechnology
利用不同淋洗液对特定污染物的溶解性差异,通过逐级淋洗的方式使目标污染物从土壤中有效去

除的技术。
3.6

物理-化学拦截 physico-chemicalinterception
一种结合了物理拦截和化学处理原理的地表水处理方法,它通过物理手段去除废水中的大颗粒杂

质和悬浮物,然后通过化学药剂与废水中的有害物质发生化学反应,将其转化为无害物质,物理拦截与

化学拦截相互结合、共同作用。
3.7

生态拦截 ecologicalinterception
通过生态拦截带、生态沟、人工湿地等生物工程措施,对污染地块中的污染物进行截留和拦截,防止

其进入水体或进一步扩散。这些设施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多种机制,对污染物质进行吸附、转化和

降解,最终实现污染物的无害化处理和环境修复的方法。
3.8

分区分级修复 partitionedandgradedremediation
根据地块污染的空间分布和污染程度,将受污染区域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或级别,并针对每个区域或

级别采取相应的治理技术和措施。
3.9

水土协同治理 integratedwaterandsoilmanagement
对污染地块进行治理时,综合考虑土壤和地表水、地下水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采取一系列

技术和措施,对土壤和地表水、地下水进行同步、协调的治理的一种综合性的环境治理策略。
3.10

模块化吸附填料 modularadsorbentfiller
一种具有特定结构和形状的填料单元,其内部或表面用来吸附目标污染物,模块化设计的目的是使

吸附填料在安装、维护和更换时更加便捷,降低操作成本。

4 基本原则和工作流程

4.1 基本原则

4.1.1 科学规范性

综合考虑污染地块土地利用类型、修复目标、修复时间和修复成本等因素,采用科学的方法制定修

复技术方案。修复技术的目标是降低或阻断砷及伴生重金属的迁移,消除对周边环境造成的污染,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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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开展应与现行法律规章规定和相关环保标准相一致。

4.1.2 安全性

治理技术应具有人身安全性和环境安全性,选择的技术不会对施工人员、周边群众的健康产生危

害;治理技术不会产生二次污染。要充分考虑治理过程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工程不会对周边生态系

统造成破坏和不利影响。

4.1.3 可达性

治理技术应满足技术层面的可达性和实施层面的可达性,即选用的技术具有较高的成熟度和可操

作性,能够达到预期的修复目标;治理技术需要在经济上可行,且技术的实施宜考虑到地方利益相关者

的意见和接受度,保证治理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4.1.4 绿色可持续性

综合考虑气候、地块条件、技术、时间因素、设备材料等,从修复技术的选择,到设计、实施的过程充

分考虑能源消耗、废气排放、水资源利用对土地环境的影响,践行绿色可持续修复理念。

4.1.5 因地制宜

根据地块的污染状况、工程地质条件、气象因素、污染物种类和浓度、修复成本和未来地块用途等因

素综合考虑,制定有针对性的修复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灵活调整策略,以保证修复工作的有效性和高

效性。

4.2 工作流程

砒霜冶炼砷及伴生重金属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修复工作流程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HJ25.4的

基本要求,修复过程应包括编制修复方案、修复实施、修复效果评估、后期监测等环节。工作流程见

图1。

图1 砒霜冶炼砷及伴生重金属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修复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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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险管控及治理修复技术选择

5.1 一般规定

5.1.1 砒霜冶炼污染地块中的重金属污染以砷为主,同时伴生铅、镉、铜、锌等元素中的一种或多种。
砷与伴生重金属元素存在赋存形态上的差异。砒霜冶炼污染地块中的砷以无机态砷为主,无机砷通常

以含氧阴离子的形式存在于环境中,环境中的重金属铅、镉、铜、锌等污染物通常以阳离子形式存在,在
治理中宜考虑阴阳离子的协同性。

5.1.2 砒霜冶炼污染地块中的污染介质包括砒霜冶炼废渣、污染的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

5.2 基于不同污染介质的技术选择

5.2.1 废渣治理技术

砒霜冶炼污染地块的废渣主要来源于冶炼过程。

a) 对于具备经济回收价值的含砷废渣可采用资源化方式对其中的重金属进行收回。

b) 对于不具备经济回收价值且属于危险废物的废渣、经回收处理后浸出毒性仍不符合GB18599
的废渣,按HJ1090进行稳定化处置后执行符合GB18598的要求。

c) 对于废渣浸出毒性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的,参照GB18599采用

固化/稳定化和填埋的方式进行处理。

5.2.2 污染土壤治理技术

5.2.2.1 砒霜冶炼污染地块土壤砷及伴生重金属污染根据地块特征条件、修复目标和修复要求,综合考

虑砷及伴生重金属的浓度特征、技术适用性、修复效果和时间成本选择固化/稳定化、异位淋洗、水泥窑

协同处置等治理技术。

5.2.2.2 使用固化/稳定化宜考虑药剂对地块土体增容的影响,稳定化药剂宜同时兼顾砷及伴生重金属

铅、镉、铜、锌等的离子特性差异,常用固化/稳定化药剂见附录A。异位淋洗宜考虑砷及伴生重金属在

不同pH值条件下的迁移能力,选用复合淋洗剂、采用多级复合淋洗的处理方式,常用淋洗剂见附录B。
水泥窑协同处置中污染土壤应满足GB/T30760关于入窑物料重金属最大允许投加量的要求,处置产

生的烟尘属于含砷危险废物的,需进行后处理。砷及伴生重金属污染地块修复涉及种植植物的,修复常

用植物见附录C。

5.2.3 污染地表水治理技术

针对砒霜冶炼砷及伴生重金属污染地块中地表水的治理,采用物理-化学拦截、生态拦截、人工湿地

等方式对地表径流中的重金属污染物拦截、沉淀和固定。人工湿地常用植物见附录D。

5.2.4 污染地下水治理技术

对于需要进行污染地下水修复的砒霜冶炼地块,参照 HJ25.6开展修复。具体的技术选择宜综合

考虑污染程度、修复目标以及经济成本等因素。污染土壤及地下水修复常用技术见附录E。

5.3 集成技术

5.3.1 一般规定

针对地块的工程地质条件、降水量、污染程度和传输方式,可通过集成技术构建砷污染地块水土协

同治理的阻控-稳定-修复一体化技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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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适用范围

适用于污染面积大,存在冶炼废渣和污染土壤的砒霜冶炼污染地块,具体技术可根据地块实际情况

选择。

5.3.3 技术原理

根据分区分级修复、水土协同治理的理念,首先对地块污染废渣和污染土壤进行固化/稳定化处

理,将污染元素转化为不活泼形态,降低毒害程度。针对高浓度废渣和污染土,经固化/稳定化处理并符

合相关标准后入填埋场安全填埋;对离地表较近、污染浓度经治理后有望达标的污染土壤,考虑到土壤

的生态性及后期地表种植覆绿的需要,进行稳定化处理,利用吸附、沉淀、生成络合物中的一种或多种机

理,降低污染物迁移性和生物有效性。其次对修复区内表层土壤施用交联剂,抑制土壤侵蚀和水土流

失,减少地表水对污染物的携带迁移。依据地形在地块中间隔设置生态拦截带,生态拦截带采用植生袋

构件,袋内填装稳定化修复材料与种植土混合物,每两组生态袋之间种植功能型植物。地表径流经生态

拦截带后汇集到生态沟,引入拦截体进行物理-化学拦截,拦截体包括进、出水墙体和填料区,填料区放

置两级模块化吸附填料,分别吸附砷及伴生重金属。地表径流经拦截填料吸附处理后进入人工湿地,进
行再次拦截吸附和湿地植物吸附促沉。

5.3.4 技术特点

集成技术的技术特点如下所示。

a) 固化/稳定化:

1) 固化/稳定化技术实施过程中,可根据地块特性选用单一或混合的黏结剂或稳定剂;

2) 固化/稳定化技术实施前需要对土壤的理化性质和污染物的浓度进行详细检测分析;

3) 固化/稳定化技术的成本和运行费用较低,适用性较强,修复时间一般为中短期。

b) 安全填埋:

1) 污染土壤的挖掘和运输过程需要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防止污染土壤的遗撒和泄漏;

2) 填埋场周边需设置监测井,对地下水质进行监控;

3) 填埋场需要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防渗系统不被破坏。

c) 生态拦截带:

1) 适用于0m<地表高差(h)≤10m的地块;

2) 生态拦截带布设方式和密度可根据地块实际情况设计;

3) 生态拦截带常与耐重金属功能型植物种植相结合;

4) 生态拦截带填充材料主要包括种植土、稳定化吸附材料、草种等。

d) 拦截体:

1) 拦截体是将地下水可渗透反应墙技术改良应用于地表水,适用于污染地表水收集处理;

2) 拦截体通过设置模块化吸附填料区,方便替换吸附材料,提高拦截设施使用年限;

3) 拦截体采用串联两级吸附区,将砷和伴生重金属分开吸附,提高吸附效率;

4) 拦截体的进水墙体由透水砖砌成,出水墙体由无孔实心砖砌成,水经填料吸附反应后溢流

翻墙进入下一级湿地系统。

e) 人工湿地:

1) 人工湿地系统对污染物具有较强的吸附和降解能力;

2) 人工湿地系统具有滞留污染物的生态环境效益,同时具有较强的观赏性;

3) 人工湿地在维护过程中,要定期进行去淤,防止因阻塞导致的处理效果和运行寿命降低。
5

T/CSPSTC134—2024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5.3.5 技术路线

砒霜冶炼砷及伴生重金属污染地块修复技术集成路线见图2。

图2 砒霜冶炼砷及伴生重金属污染地块修复技术集成路线

6 制定治理方案

6.1 技术筛选与可行性评估

通过修复技术筛选,找出适用于目标地块的潜在可行技术,并根据需要进行相应的技术可行性试验

与评估,以确定可行技术。技术筛选宜考虑地块修复总体思路、修复工艺流程及相应的工程量。修复技

术的工艺参数应包括药剂投加量或比例、设备处理能力、每批次处理所需时间、处理条件、能耗、设备占

地面积或作业区面积等。土壤修复的工程量应涵盖污染土壤需要修复的面积、深度、土方量,同时宜考

虑修复过程中开挖、围堵等辅助工程的工程量,还宜考虑土壤修复过程中受污染水体和固体废物等的无

害化处理处置的工程量。

6.2 治理方案比选

通过各种可行技术合理组合,形成能够实现修复总体目标的潜在可行的治理技术备选方案。在综

合考虑治理时间、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等指标情况下进行方案比选,确定适合目标地块的最佳

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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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制订配套的环境管理计划

参照HJ25.4制订与修复工程配套的环境监测计划和环境应急安全计划,为目标地块修复工程的

环境监管提供指导,防止修复过程中的二次污染。

6.4 编制治理方案

根据前期的技术工作分析编制修复方案,方案宜全面准确地呈现项目信息和全部工作内容,对后续

的工程设计和施工发挥指导作用。

7 治理工程实施

7.1 工程设计和施工

7.1.1 一般规定

7.1.1.1 污染地块土壤修复工程设计和施工宜本着因地制宜、科学合理的原则,选用成熟可靠、经济适

用的技术,并考虑节能、安全、操作简便等方面的因素。

7.1.1.2 污染地块土壤修复设计和施工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程序及管理文件的要求,设计和施工单

位应具有国家相应的设计和施工资质。

7.1.1.3 施工单位编制施工组织设计,选择适用的施工机械,结合建设条件,对标段划分、施工期限做出

合乎实际的安排。

7.1.1.4 污染土壤挖掘应编制专项方案,深基坑开挖专项方案应明确施工计划,满足施工安全保障措施

的相关要求。

7.1.1.5 工程废水处理设计应按照 HJ2015的规定进行,地表水排放应符合 GB3838、GB8978、

GB/T31962及相关行业和地方标准的要求;地下水排放应符合GB8978、GB/T14848、GB/T31962及

相关行业和地方标准的要求。

7.1.1.6 土壤修复工程噪声控制应满足GB12348的要求。

7.1.2 技术集成设计和施工要点

砒霜冶炼砷及伴生重金属污染地块的修复宜基于地块污染特点、土壤特征、地块水文地质条件、区
域气象气候条件、地下构筑物或埋藏物分布、周围敏感点及分布等相关资料,同时符合技术选择和应用

的要点。

a) 固化/稳定化:

1) 固化剂、稳定剂宜选择来源丰富、价廉易得的材料,同时不能带来二次污染;

2) 固化过程中宜采用材料和能量消耗低的工艺,增容率要低;应对固化块的无侧限抗压强

度、渗透系数和耐久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固化块的无侧限抗压强度应>0.35MPa,渗透系

数≤1×10-7cm/s;

3) 固化/稳定化药剂施用中,浅层污染土壤可采用挖掘机、旋耕机或专用浅层搅拌机等设备

混合;深层污染土壤可采用高压注入或螺旋搅拌的方式进行混合。

b) 安全填埋:

1) 砷渣和污染土壤安全填埋前应经预处理达到GB18598的要求后入填埋场;

2) 填埋场及附属设施的建设、填埋场的运行管理以及填埋场的污染控制应符合GB18598
的要求;

3) 进入填埋场的废渣和污染土壤的含水率应满足GB18598的要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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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生态拦截带:

1) 生态拦截带沿地块垂直坡向位置布设;

2) 生态拦截带所用植生袋及构件的规格、参数要求应在设计方案中做出要求;

3) 对于土质疏松的坡地,在设计时宜考虑坡面荷载,配合土工格室、柔性防护网等防护措施

一起使用;

4) 生态拦截带所用植生袋中装填材料及配比参数等应在设计方案中做出要求;

5) 生态植草沟的宽度根据排水量确定,通常取值为50cm~150cm;深度取值为20cm~
30cm;

6) 生态植草沟断面边坡坡比≤1∶3,纵坡坡度取值1%~4%,纵坡坡度取值>4%时应设计

卵石消能设施。

d) 拦截体:

1) 地表径流进入拦截体前应先设计沉砂池去除大颗粒杂质;

2) 拦截体进水墙体高度大于出水墙体高度,拦截体内的拦截填料可替换,拦截体底部需进行

防渗处理;

3) 拦截填料的选择考虑经济性、稳定性、环境友好性、水力性能、反应速率和粒度均匀性等

因素;

4) 拦截体的设计宜考虑收集的地表水在拦截体内有足够的水力停留时间。

e) 人工湿地:

1) 人工湿地宜选择自然坡度为0%~3%的洼地或塘,以及未利用土地;

2) 人工湿地宜不受洪水、潮水或内涝的威胁,且不影响行洪安全;

3) 人工湿地底面和侧面应进行防渗处理,防渗层的渗透系数应不大于10-8m/s;

4) 人工湿地基质选择宜本着就近取材的原则,所选基质应达到设计要求的粒径范围,并且具

有吸附砷及伴生重金属的功能;

5) 人工湿地种植土壤的质地宜为松软黏土或壤土,厚度20cm~40cm为易,渗透系数6.9×
10-8m/s~9.7×10-7m/s;

6) 湿地植物种植密度可根据植物种类与工程要求调整,挺水植物的种植密度宜为9株/m2~
25株/m2,浮水植物和沉水植物的种植密度均宜为3株/m2~9株/m2。

7.2 环境监理

7.2.1 一般规定

环境监理的主要工作内容是监督修复工程是否满足环境保护的要求,主要分为修复工程设计阶段、
修复工程施工准备阶段和修复工程施工阶段3个阶段的工作。

7.2.2 修复工程设计阶段

收集地块调查评估、地块污染修复方案、修复工程施工设计等基础资料,对修复工程中的环保措施

和环保设施设计文件进行审核,关注修复工程的施工位置和异位修复外运土壤去向,审核修复过程中

水、大气、噪声、固体废物等二次污染处理措施的全面性和处理设施的合理性,必要的后期管理措施的

考虑。

7.2.3 修复工程施工准备阶段

了解具体施工程序及各阶段的环境保护目标,参与修复工程设计方案的技术审核,确定环境监理工

作重点,协助业主建立完善的环保责任体系,建立有效的沟通方式等,并编制地块修复环境监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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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修复工程施工阶段

核实修复工程是否与修复实施方案相符,环保设施是否落实,是否建立事故应急体系和环境管理制

度;监督环境保护工程和措施,监督环保工程进度;检查和监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水、气、声、渣排放,施
工影响区域应达到规定的环境质量标准;对场内运输污染土壤和污水的车辆的密闭性、运输过程进行环

境监理;对场内修复工程相关措施(如止水帷幕与施工降水措施等)、抽提装置和废水处理设备安装进行

监督管理;施工过程中基坑开挖和支护等是否按有关专项施工方案要求进行;对异位处置过程,包括储

存库及处理场地地面防渗措施的落实和监控;检查污染土壤储存场地、处置设施的尾气排放设施和监测

设施是否完备,确认各项条件是否符合环境要求;检查必要的后期管理和长期监测井设置;根据施工环

境影响情况,组织环境监测,行使环境监理监督权;向施工单位发出环境监理工作指示,并检查环境监理

指令的执行情况;协助建设单位处理环境突发事故及环境重大隐患;编写环境监理月报、半年报、年报和

专项报告。

8 修复效果评估

风险管控及修复施工完成后,对地块应开展风险管控和修复技术措施的效果评估,评估流程应符合

HJ25.5、HJ25.6的要求,评估结果应满足技术方案的修复目标要求。

9 后期监测和档案管理

9.1 监测对象

9.1.1 对于采用风险管控的地块,需要进行长期的监管。

9.1.2 对于修复后土壤中污染物浓度未达到 GB36600用地筛选值、地表水中污染物浓度未达到

GB3838中地表水水域环境功能和保护目标的地块、地下水中污染物浓度未达到GB/T14848中地下

水使用功能对应标准值的地块,需要进行后续环境监测。

9.2 监测要求

9.2.1 长期监测宜1年~2年开展一次,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9.2.2 监测管理的采样、制备、分析、评价等程序步骤应符合相关标准。

9.2.3 为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可靠,应对监测全过程进行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9.2.4 除具体的监测操作方法外,还应对监测对象实施制度控制,例如限制地块使用方式、限制地下水

利用方式、通知和公告地块潜在风险、制定限制进入或使用条例等。

9.3 档案管理

9.3.1 项目前期,应按照相关规定要求留存纸质及电子档案(项目立项、批复、设计、施工、监理、效果评

估)等相关的档案材料。

9.3.2 后期监测管理期间,应建立档案记录制度,记录监测数据与维护情况并及时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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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砷及伴生重金属常用固化/稳定化药剂

  砷及伴生重金属常用固化/稳定化药剂见表A.1。

表 A.1 砷及伴生重金属常用固化/稳定化药剂

污染物质 常用修复药剂类型 可行性评估

砷 铁盐、铁氧化物、零价铁、磷酸盐、硅酸盐、腐殖质、生物炭等

伴生重金属
沸石、膨润土、凹凸棒土、海泡石、高岭土、铁粉、氧化钙、过磷酸钙、生物炭、

腐殖酸等

参照 HJ25.4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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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砷及伴生重金属常用淋洗剂

  砷及伴生重金属常用淋洗剂见表B.1。

表B.1 砷及伴生重金属常用淋洗剂

污染物质 常用修复药剂类型 可行性评估

砷及伴生重金属

无机淋洗剂:水(H2O)、酸(HNO3、HCl、H2SO4 等)、碱(NaOH、KOH
等);

人工螯合剂:乙二胺四乙酸(EDTA)、乙二胺二琥珀酸(EDDS)、聚天冬

氨酸(PASP)、谷氨酸二乙酸四钠(GLDA)等;

天然有机酸:柠檬酸、草酸、酒石酸等;

表面活性剂:化学/生物表面活性剂等

参照 HJ25.4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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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砷及伴生重金属污染地块修复常用植物

  砷及伴生重金属污染地块修复常用植物见表C.1。

表 C.1 砷及伴生重金属污染地块修复常用植物

植物种类 植物名称

草本
蜈蚣草、小飞扬草、长毛委陵菜、孔雀草、锦葵、鱼腥草、香根草、肾蕨、井栏边草、地肤、皇竹草、苔草、

狗牙根

灌木 苎麻、大叶女贞、金丝梅、车桑子、鬼吹箫

乔木 盐肤木、马尾松、杨树、大桉、桤木、桑树

  注:建议优选项目当地优势乡土植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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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人工湿地常用植物

  人工湿地常用植物见表D.1。

表 D.1 人工湿地常用植物

植物种类 植物名称

挺水植物 菖蒲、灯芯草、芦苇、蒲草、荸荠、莲、水芹、水葱、茭白、香蒲、千屈菜、水麦冬、风车草

浮水植物 凤眼莲、浮萍、睡莲

沉水植物 伊乐藻、茨藻、金鱼藻、黑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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